
□ 唐樱原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深度应用， 现代法学已然开启了向数字法学的全新转型。 在“数字中

国” 的整体框架指引下， 司法人工智能已在实践中广泛应用， 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发挥着关键的作

用。 但是， 司法人工智能利用精准预测功能为人们提供高效协助的同时， 也引发了人们对该决策结论

是否正确的疑虑。 在传统的司法裁判中， 法官始终在规范的范畴内进行思考和裁决， 并且最终的决策

结果需要接受社会一般人的审视和问责； 而在数字化的智能裁判中， 算法决策过程的不可见性和不可

解释性， 使得人们无法接受和信任机器所输出的结论。

责
任
编
辑/

王
睿
卿

E
-
m
ail:fzb

fyzk
@
1
2
6
.co

m

B2

2024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二

实
务

探
索

司法人工智能
论证缺失的实践应对

司法人工智能论证缺

失的研讨背景

司法人工智能论证缺失的难题

随着人工智能的迭代升级而愈发严

峻， 不过我国也采取了相应的立法

规制措施。 《个人信息保护法》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

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 等法

律法规均对人工智能的法律治理作

出了有关透明度原则的规定， 从而

保证最终落地的结果符合公平公正

的价值取向。

但是应注意的是， 司法人工智

能的论证缺失难题并不仅仅局限于

形式上是否公开透明， 还需要积极

探索智能决策在实质逻辑层面是否

能够接受可解释性的说理与问责。

智能决策需要依赖具有透明度的决

策系统，利用论证说理的方式，达到

可解释性的目的， 从而厘清决策逻

辑和决策方法，赢得公众的信任。可

见， 对司法论证说理缺失难题的探

讨是在数字时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

道路上难以逾越的关键环节， 需要

回溯法学理论的根基以弥合论证过

程的断裂，探索应对之策。

司法人工智能论证缺

失的现实缘由

相较于通用型人工智能， 司法

人工智能延续了法律论证系统对可

解释性的较高期待， 力求构建一个

将决策流程计算化可视化的体系。

然而， 司法人工智能论证系统的完

善不免被以下困境的桎梏所束缚：

事前， 算法架构中存在价值的先入

为主与数据内容的来源不明的情

况； 事中， 决策程序不清晰且算法

黑箱不透明； 事后， 决策结论缺乏

可靠性与可验证性。 这些情形均可

能导致智能决策结果存在不正当

性， 决策过程存在不可解释性， 从

而无法满足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合法

性、 合理性、 客观性的内在要求，

使得渴望寻求公平公正的相对人的

双眼被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面纱。

进言之， 司法人工智能论证缺

失的现实缘由主要包括以下两方

面：

一方面， 结果导向思维对说理

程序的忽视。 著名的“中文屋论

证” 实验便揭示了机器对语言与规

则的理解进行忽视———机器只需要

尽力循环着给定的程序， 最终便可

以得到特定的决策结果。 换言之，

中文屋实质上是一个“输入-输

出” 的计算系统， 机器根据既有的

规则， 对输入的数据进行匹配性处

理， 从而输出相应的结论。 在司法

人工智能的运行过程中， 由于数据

和算法本身存在缺陷， 无法为司法

人工智能的决策提供可靠的支撑与

动力， 进而导致无法输出一个具有

可解释性的结果。 从司法大数据角

度看， 数据本身的总体量较大， 其

中包含着许多未经清洗的“脏数

据”、 量化困难的非结构性数据、

来源片面的非典型数据。 由于这些

数据没有经过人为地逐一筛选和审

阅， 导致其在结构上多表现为简单

累加的堆砌型数据存储模式， 不能

为高效的智能计算提供完整的数据

化转换基础。 从算法的角度来看，

当人们持续将案件事实输入到算法

模型中时， 机器极有可能为了提高

决策效率， 不再对代码设计者先入

为主的价值嵌入进行排除， 同时也

忽略了对算法黑箱和算法歧视现象

的考量， 进而陷入被算法意志操控

的困境之中。

另一方面， 事实性推演与规范

性推理的连结模糊。 一些狂热的人

工智能爱好者仅以数据经验为基

础，以寻求其中的相关性规律。其将

智能决策简单定位为事实性命题，

而脱离了法律规范命题的范畴。 可

是， 通过大量的经验数据进行相关

性的统计判断和特征拟合， 实质上

只是将生活世界中的规律和经验作

为遵循的依据， 并未体现出规范层

面的充分论证与说理， 不能体现法

律上特定行为的“因”和相应责任的

“果”的规范性联系。 同时，仅以“数

据可以说明一切” 的统计方式得出

的相关性结果， 极可能是假相关关

系———即数据的随机性大概率造成

了结果巧合的出现， 数据信息间可能

实际上并未存在任何实质的关联性。

司法人工智能论证缺

失的实践应对

对于司法人工智能论证缺失的问

题的解决， 算法系统的内部完善与论

证系统的外部构建应当同步推进， 如

此方能有力突破长期以来一直难以攻

克的可解释性难题。

第一， 从算法内部的话语转化视

角切入， 应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

的法律知识图谱体系。 无论是何种类

型的司法人工智能， 其均需要体现司

法裁判的各要素特征。 通过简单化、

可视化、 结构化的方式， 将复杂多元

的数据加以呈现， 保证每一个计算机

代码都能恰当准确地表达出其所对应

的法律知识。 法律知识图谱依据法律

文书数据库所提供的具体法律情节，

对案件内容进行提取和分析， 进而实

现从事实性的数据信息向法律领域知

识构建的转变， 构建一种规范取向的

裁判模式。 这个知识抽取过程实际上

为信息结构化的过程， 即先获取与所

需案件相契合的适配性数据， 再根据

范围“从粗到细” “从总到分” 对适

配性数据所对应的文本、 句子、 词语

进行分析和标注； 最后采用深层学习

算法， 寻找数据来实现函数模型的自

我构建和完善。 法律专家和计算机专

家可以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将各维度和

要素依次明确， 从而保证新获取的知

识自身具有可解释性、 动态性和正确

性， 为后续的法律文本数据抽取行为

奠定内涵和外延的遵循。 只有从底层

逻辑上明确每个知识的含义， 理解代

码的运行流程， 方能真正从技术层面

助力司法裁判的高质效运转。

第二， 从算法外部的论证程序视

角切入，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协同推进。

首先， 司法人工智能在解决论证缺失

的难题时， 应充分发挥论证自身所具

备的可解释性的基本属性。 可以通过

论辩的方式对法律规范的适用和事实

证据的认定进行可解释性的回应，对

法律推理的方法和过程进行阐明，以

保证法律程序的正当性与最终结论的

可接受性。算法设计者向监督审查者、

相对人与公众传递解释性讯息的这一

行为，是借助双方的互动，以实现让讯

息接收者理解并信任智能决策结论的

目标。可见，弥补司法人工智能论证缺

失的根本路径仍是要以人为核心，只

有讯息接收者真正理解和认同了决策

的运作机制和内在标准， 方可破解论

证程序缺失的局限性， 满足社会对人

工智能决策的可解释性要求。

其次， 对于司法人工智能本身的

地位而言， 尽管其拥有人类无法企及

和无法超越的计算能力， 但是也应处

于工具性的辅助地位。 在技术嵌入司

法裁判后， 科技应用与人类裁量的耦

合过程必然是复杂的， 模型化不断向

前吞噬和逼近法官的审判权， 易陷入

“技术至上” 的误区。 在二者内在功

能的碰撞中， 一味推崇数字化科技手

段难免会打破已有的司法建设成果。

因此， 法律人应在互动中不断冲破令

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规格化的桎梏，

追求规范性的因果论证， 防止将决策

沦为“自动售货机” 式的简单判决。

最后， 应重视在庭审活动中的主

体间性的交互。 在物理时空与虚拟时

空双重并行的发展进程中， 在扁平化

可视流程的协商性场景里， 参与法庭

辩论的当事人真实且正当地表达自身

观点， 共建情景互动的灵活司法场

景。 不同立场的个体展开理性辩论，

积极表达对所涉案件事实的理解和思

考， 不断还原事实真相， 达成规范共

识。 而后与司法人工智能所传送的解

释性讯息相比对， 对其无法接受和理

解的部分予以论辩， 反向推进司法人

工智能的智能决策体系的完善。

结论

综上， 在司法人工智能的辅助裁

判下， 我国法院建设与现代科技深度

融合，加快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但司法人工智能也相应带来了论证说

理的困境。 法律论证是裁判结果具有

说服力和公信力的核心， 其本身也应

随着时代需求而自我更新和发展，构

建完善的法律论证程序和标准， 从而

满足公众对技术介入司法裁判的可解

释性期待。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

学数字法治研究院项目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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